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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3 月 25 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提及 2011 年 3 月 17 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 1973(2011)号决议，以及作

为 S/2011/169 号文件印发的我 2011 年 3 月 21 日的信。该信提及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承诺为执行第 1973(2011)号决议第 4 和第 8段而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利比

亚境内的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包括向利比亚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兹通知你，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在国际联盟的框架内参加行动，即提供军用

飞机用于保护利比亚境内可能遭受袭击的平民以及强制执行根据该决议第6段实

施的飞行禁令。 

 请将本函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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